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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臺灣產業科技前瞻研究計畫團隊 陳志綸 (MIC)

近
年國內提出的重大經建

計畫與產業發展政策，

如「愛臺 12建設」、「產業

創新條例」、「國家建設計

畫」及「國土空間發展策略

計畫」等，皆涉及都市與工

業區更新、創造產業新聚落，

改善投資環境等主題，期能

吸引外資進駐與臺商回流；

但另一方面，隨著民眾對於

生活環境的重視程度日益提

高，政府為了順應地方民意，

2011年也提出了「原則不開

發新工業區」之政策。在這

樣的情勢下，欲針對目前土

地已大多私有化的編定工業

區，全面實現低碳化，群聚

化與產業結構的調整，實有

執行上的難度。因此，本文

將探討在國土資源供給有限

的前提下，鼓勵產業根留國

內，同時協助企業打造無國

界供應鏈運籌，進而達成促

使園區及產業聯合升級的可

行策略。

以 三化 理念
同步升級園區與產業

產業空間布局的創新思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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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三化」理念同步升級園區與產業以組合式園區規劃帶動產業結構轉型 熱門議題
TOPIC直擊趨勢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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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國內各型園區中長期發展定位建議

都會型園區及編定工業區

(含加工區 )

角色定位
產業創新

領航者

新興產業

產業創新的火車頭與新

興潛力產業的孵化器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

發展特定產業或技

術而建立之主題園區

(如環保署環保科技園
區、農委會農業生技

園區 )

利用優勢環境，持續發

展主力及高附加價值產

業群聚之重點園區

傳產加值、特色產業、

文化創意及綜合型產業

發展基地

專業領域

深耕者

中堅產業

優勢國力

建構者

主力產業

在地工作

開拓者

傳產與中小企業等

全球布局產業
建議產業

類型

角色目標

主題園區 科學園區
都市計畫

工業用地

(三 )科學園區：優勢國力建構者

1980年代，臺灣為促進高級技術工業發展而設置科

學園區，由於設定為保稅區，加上周邊產學資源鏈

結完整、生活機能豐富，管理採單一窗口服務，土

地採取租賃的方式更進一步降低企業投資成本，未

來更應利用此優勢環境，持續發展主力及高附加價

值產業群聚。

透過主力、中堅、新興潛力與傳統產業彼此相輔相成，並依

循產業發展階段模式形成良性的循環，逐步往更高層次的產

業角色遞移，根據不同產業發展階段，擬定策略促使新興潛

力產業成長、中堅產業破兆、主力產業固本、全球布局產業

帶動上下游與周邊產業連動，讓國家發展更加穩健茁壯 !

(四 )都市計畫工業用地：在地工作開拓者

地方政府相對於中央，對於產業用地的配置更有彈

性與調整空間 (如都市計劃定期通盤檢討機制等 )，

可定位為特色產業、傳產加值、文化創意及綜合型

產業的發展基地，未來更可透過政府力量協助其進

行全球策略性投資布局，強化國際競爭力，並帶動

上下游連動發展。

產業及園區配適「組合」為一拋磚引玉的概念，依據現階段國內園區的類型與條件，不僅可依前述建議進行各

自的產業發展定位，同時也可互相協調資源的搭配與運用，不必拘於一格。謹呼籲各相關主管單位，當儘速確

立自身發展目標，以減少國內園區間自相競爭的內耗情況，同時搭配產業發展主軸的規劃，強化群聚效益，促

進多元產業結構轉型與升級，以期達成產業發展綱領整體願景目標。



28 29

新加坡與臺灣同屬面積狹小與資源缺乏的島國，透過國際貿易網絡建

立起與國際價值鏈接軌的產業群聚，對於一個島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發展資源。但與新加坡不同的是，臺灣並未真正將園區的運作模式視

為一個「產業」而加以規劃培植，或思考輸出的可能，使得聚集於各

區域中的公民營單位多數因缺乏新的經營知識、人才活水缺乏流動，

漸漸失去突破創新的刺激來源。

對應新加坡與韓國之發展經驗，建議臺灣可以以「園區產業化」、「產

業群聚化」、「群聚國際化」等「三化」概念，導引國內園區及產業

的升級轉型，並維繫企業的生意與生存 (參見圖 1)：

1.園區產業化
政府宜協助各園區服務中心轉型為開發、設計、管理與招商之專業機

構，並逐步整合相關服務業者，如污水、廢棄物、能資源、倉儲、物流、

金融、法律、醫療、餐旅與休閒等，投入園區服務之商品化，進而發

展為富臺灣科文共裕特色之「園區產業」。

2.產業群聚化
各園區產業群聚應朝「創新走廊」的方向，進行更進一步之整合。由

軟實力活化製造硬實力，提升附加價值；以設計概念重塑產業群聚與

價值鏈，深耕智慧資本，掌握知識與技術輸出新契機，進而帶動區域

創新體系的發展。

3.群聚國際化
透過園區產業及專業機構之合作，將國內有必要或有潛力國際布局之

產業，導引至跨國合作之海外新建園區，並帶動周邊服務業者開展國

際化服務，以提升國內企業價值與運籌高度，並騰出所留空間，進行

新興產業招商與產業結構調整。

臺灣現階段在製程、軟硬體設

備、成本品質、財務制度往來、

行銷公關、物流配送與企業管理

等各領域，已具備相當的知識能

量與人才，但目前仍多各自散落

在其所屬的專業領域中，鮮少有

成功的跨領域合作。而民間企業

在與時間和營收壓力賽跑之下，

亦多憑藉自己的力量向全球各地

市場拓展，成功與否則取決於本

身的資金能耐與機運，缺乏統籌

合作所帶來的風險分擔與最佳效

益發揮。

另一方面，對於肩負著協助企業

經營拓展事業版圖的政府單位而

言，實際上在企業經營過程中能

夠著力的部分較少，而國營事業

的資源亦經常缺乏有效的發揮與

利用。換言之，在提升國家創新

競爭力的前提下，能夠整合各方

資源、協助園區與產業同時升級

的「三化」模式，將是政府在增

加國家財政營收、導引產業發展

上，可供參考與評估的概念。

TAIWAN
臺灣當以「三化」策略全方位布局產業與園區的升級

圖 1. 「三化」理念下之園區及產業聯合升級概念

 資料來源：資策會MIC，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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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 2020年，臺灣欲以軟性知識經濟能力之建構，

幫助產業與企業掌握更多全球重要經營資源，並帶動

全球化與技術層次進一步發展。在政策擬定上或可參

考新加坡一直以來所擅長的知識與經營管理模式複製

與輸出，以提升其國家中長期競爭實力之經驗。

觀察新加坡國內的規劃，可以發現其將自有國土視之

為「園區產業的示範點」，除了運用良好的地緣位置

與行政效率吸引外商進駐，新加坡政府更賦予其經濟

發展局 (EDB)高度的自主權，使其擁有相當的權力，

得依企業條件自行決定土地的價格與稅收的調整，並

統籌安排進駐企業所需設施的規劃與勞力供給，同時

辦理相關落地簽證與財務信貸作業，欲入駐的企業只

要利用此「單一窗口」，便可有效率地解決所有法令

體制上的需求。由於擁有簡便的進駐流程與完善的基

礎建設、入駐支援與公共管理措施等配套，加以星國

本身對於國內人力資源培育的重視，要吸引附加價值

較高之國內外精英企業與人才進駐，相對的可能性便

提高，進一步則可在國內累積起產業園區的群聚效

應，帶動技術研究的升級轉型、新興技術生成或稅收

增加。

在前述新加坡本國園區經營管理模式成熟之後，星國

政府更開始以「園區服務產業」與他國合作進行園區

開發，等同於是一種無形的知識模式輸出。由「國際

企業發展局」領軍，整合一系列包含裕廊集團、淡馬

錫控股公司、星展銀行、勝科工程等國營事業先行進

駐國外合作開發之園區，提供各項專業園區服務。

一旦在他國建置園區的體制與相關建設完備至與星國

相當之程度，便開始鼓勵或優惠原本在新加坡經營的

製造與相關生產性服務業，前往該海外園區拓點。一

方面可增加企業收益，並支援同為星國之企業在海外

的發展，使其在海外仍可享有如同在本國內的便捷服

務，且合作的企業也同為本國籍，降低海外經營可能

受制於法規 (如融資貸款 )與企業文化風格迥異的種

種不便；另一方面更可透過與其他國籍之進駐企業交

流，強化人際關係及商情蒐集，進而藉由擴大全球商

貿網絡，以壯大新加坡在本國之外的資源匯聚與調度

能力，完成發展為全球運籌中心的目標。

新加坡將「園區規劃與建構」視為「產業」去經營發

展並輸出國外，近年來不斷於亞洲各國擴張其園區版

圖。盤點新加坡近年的園區產業輸出，除了與中國在

1994年合作建造的蘇州工業區已成為全球電子製造

的重點聚落之外；近年以實現綠色治理為目標，且引

進更多元業種的中新天津生態城，以及印度、越南、

菲律賓等地，處處皆可見新加坡園區的開發足跡，儼

然將「海外國土」視為本國土地的延伸，藉由土地資

產的取得、相關運作配套措施的完善導入，以主動介

入他國經營發展脈絡的方式，從而汲取其中的新興技

術與產業情報、關鍵人才，並透過與他國在地群聚與

就業人口緊密的生存關係，建立起難以被取代，亦具

有影響力的重要角色。更值得關注的是，除了新加坡

外，韓國也已採用相似的模式，於重慶兩江新區布局

中韓產業園合作計畫，臺灣當持續觀察並及早因應。

SINGAPORE
他山之石—新加坡輸出「園區服務產業」的國家發展戰略構想

新加坡由於擁有簡便的進駐流程與完善的基礎建設、入駐支援與

公共管理措施等配套，加以對於國內人力資源培育的重視，要吸

引附加價值較高之國內外精英企業與人才進駐，相對的可能性便

提高，進一步則可在國內累積起產業園區的群聚效應，帶動技術

研究的升級轉型、新興技術生成或稅收增加。

園區及產業聯合升級模式之應用設計
以專業規劃提升國土效益 以國外土地延伸產業實力

產業可移至政府合作開發的國

外產業園區中，使其持續享有

我國政府的支持。

籌組「園區服務產業」同往，

達成服務業出口，並藉此鏈結

海外企業。

企業根留國內、利用他國土地

進行生產，鞏固本國產值，開

拓海外市場。

凝聚臺灣經驗

組成專業團隊，鏈結相關資源，整合臺灣
經驗。
於海外進行跨園區之合作及新型生態園區
之共同開發。

建構跨國園區

政府提供稅收優惠、資金補助並強化各式
投資保障協定。
藉由跨國園區合作，協助中小企業進行海
外布局與投資。

實現產業升級

優化現有產業園區。
吸引高附加價值企業與新創事業進駐。
持續帶動國內產業之群聚與創新。

促進結構轉型

騰出空間，活化產業結構轉型的代謝
藉由金融、管顧及相關服務業的同步設點
加強海外臺商的服務與交流。


